臺北巿立大理高級中學106學年度高中部公民科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編 號
	（勿填）
	甄選科目
	 

	姓 名
	
	性別
	
	婚姻
	□已婚

□未婚
	出生
	  年   月   日
	貼 相 片

	現職服
	
	身分證字號
	
	

	務學校
	
	聯絡電話
	(  ) 

手機      
	

	通訊處
	
	

	
	學校名稱(註明日夜間部)
	系  科
	組  別
	起 訖 年 月

	學
	大  學
	
	
	
	　　 年　　月至　　年　　 月

	歷
	研究所
	
	
	
	　　 年　　月至　　年　　 月

	兵    役
	□役畢，退伍日期    年   月   日     □未役     □無服兵役義務

	教師登記
	中       科
	證書字號
	年   月　　　　字第       號

	具有甄選須知所列優先錄取情形
	
	證明文件
	

	教育學分
	
	學 分 數
	

	修習學校
	
	起訖年月
	  年  月至  年  月（師範院校畢業者免填）

	經
歷
	曾服務之機關學校
	職  稱
	起訖年月
	曾服務之機關學校
	職 稱
	起訖年月

	
	
	
	
	
	
	

	
	
	
	
	
	
	

	
	
	
	
	
	
	

	個人簡介
	

	對過去教學

之省思
	

	對未來教學

之展望
	

	驗
證審查
	1.(  ) 身分證（含受託人身分證影本）      6.(  ) 切結書

2.(  ) 合格教師證書                      7.(  ) 委託書

3.(  ) 大學以上畢業證書              　　8.(  ) 回郵信封（得上網查看免繳附） 4.(  ) 兵役證明（退伍令或免役證明）         　 　　

5.(  ) 聘書、成績考核通知書或服務證明

審查結果：(  )合格 (  )不符

	報名費：新臺幣500元整

	1.發還證件正本（影本留存）

2.發給准考證
	報考人

簽  收
	


臺北巿立大理高級中學106學年度高中部公民科代理教師甄選准考證

	貼妥

本人最近三個

月內兩吋半身

脫帽正面照片
	
	准考證號碼
	（請勿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考科目
	


甄 選 日 程 表   『請詳閱』
	
	報到
	抽籤排定

甄試順序
	教學演試

及口試

	第1次招考
	106年8月22日(二)08：00~

08：30間
	106年8月22日(二)08：30
	106年8月22日(二)09：00起

	第2次招考
	106年8月24日(四)08：00~

08：30間
	106年8月24日(四)08：30
	106年8月24日(四)09：00起

	第3次招考
	106年8月28日(一)08：00~

08：30間
	106年8月28日(一)08：30
	106年8月28日(一)09：00起


注意事項：

1、 應考人請於各次招考日期報到時間內至本校完成報到，超過報到時間即取消
甄選資格。

2、 甄選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准考證。

3、 甄選場地不提供音響設備、投影機、電腦或其他電子設備。
4、 教學演示以15分鐘為限，另有5分鐘專業問答，共20分鐘；試教時間結束鈴

聲響畢，請即結束演示活動。

5、 應考人應嚴守紀律不得擾亂試場秩序。
委   託   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今委託            先生（小姐）代理
報名貴校106學年度高中部公民科代理教師甄選。
此致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  貴校（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所辦理之106學年度高國中代理教師甄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已報到者應即離職，如在聘期中發現者，並願無條件解聘及繳回已領之薪津，其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聘約者，並負相關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及要求任何補償。特此切結。
一、未於規定時間繳交原服務學校離職同意書或其他應提供或繳交之證明文件者。

二、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有偽造或不實情事者。
三、經甄選錄取者，應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含最近3個月內胸部X光透視）；未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者均予以註銷錄取資格。

四、經通知錄取，未依規定時間報到；或經簽約回聘後，未前來應聘者。

五、有教師法第14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33條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六、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及查閱辦法」查證登記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者。

七、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籍未滿10年者。

此致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離職同意書（榜示後現職私校教師填寫用）

     茲同意本校（機關）                   聘任  貴校代理教師，自106年8月1日起離職生效，並於離職時發給離職證明書。

    此致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校長   ○  ○  ○           
原服務機關學校（印信）

中華民國106年 月 日
	臺北巿立大理高級中學106學年度高中部公民科代理教師甄選　　　　　　　　　　　　　　　　　　　　　　　　　　　　　　　　　　　　　　複查成績申請書                                        收件編號：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考試科目
	 

	甄選證編號
	

	申請複查項目
	· 筆試  □教學演示   □口試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申請複查成績應親自持准考證、身分證、複查成績申請書及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件信封，向
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1次為限。


-------------------------請-----------------勿-------------------撕------------------------開---------------------

	臺北巿立大理高級中學106學年度高中部公民科代理教師甄選　　　　　　　　　　　　　　　　　　　　　　　　　　　　　　　　　　　　　　複查成績申請書                                        收件編號：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考試科目
	

	甄選證編號
	

	申請複查項目
	· 筆試  □教學演示   □口試  

	※複查結果
	                             (本欄由複查單位填寫應考人請勿填寫)

	注意事項：

申請複查成績應親自持准考證、身分證、複查成績申請書及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件信封，向
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1次為限。


臺北巿立大理高級中學106學年度高中部公民科代理教師甄選身心障礙及特殊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姓
名
	
	性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行動電話
	

	通
訊
處
	縣      鄉鎮      村
      市      市區      里      鄰
路                巷
      街       段       弄      號
      樓之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障
礙
類
別
	( 視覺障礙（(全盲 (弱視）
( 聽覺障礙
( 語言障礙
(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上肢障礙 (下肢障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身體病弱
( 情緒行為障礙
( 學習障礙
( 多重障礙（請略加敘述障礙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自閉症
( 其他障礙或其他特殊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試場
	(延長作答時間20分鐘
(放大試卷
(語音報讀（由監試人員報讀）
(重謄或代畫答案卡（由監試人員代畫）
(行動不便或身體病弱者安排在一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應試

	
	輔具（准予自備）
	(輔助設備（考生自備，需經檢查後使用）:

(擴視機   (放大鏡  (輔具(含助聽器)  (醫療器材  (盲用電腦

□特殊桌椅（原則上由考生自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繳驗
證件
	□身心障礙手冊在有效期內 (繳交影本正反兩面)

□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

	應考者
簽名
	
	審查小組承辦人
	
	審查小組
認定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備註:1、上表填畢，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2、相關證明文件為身心障礙手冊（在有效期限內），或衛生署公告之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書
PAGE  

